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0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05 月 09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壹、辦法目的 

第一條  為鼓勵本中心教師優化通識教育教學內涵，並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

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目的如下： 

一、提昇本中心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之教學資源。 

二、協助教師強化教學智能與提昇教學成效。 

三、協助中心推動重點教學發展目標。 

四、提供教師必要之行政資源，以利行動導向課程之推動。 

 

貳、實施要點 

第三條  申請對象：本中心聘任之專兼任教師所開設通識教育課程。 

第四條  申請時程：以每年 7 月及 12 月，以書面提出申請下學期課程。確切時

間依當年度公告辦理。 

第五條  申請文件應包含下列項目（如附件 1）： 

一、基本資料。 

二、教學說明：說明教學目標、課程綱要、教學內容及每週進度表等 

（一）課程特色描述及申請教學助理之必要性。 

（二）每週預定教學進度及內容。 

（三）如有校外演講者，應載明其姓名、單位及職稱。 

（四）行動導向或問題解決導向類課程所安排之課程活動，應載明

校內外合作機構名稱、地點、時間及課程活動內容。 

（五）指定閱讀教材及建議延伸閱讀資料。 

（六）作業或研究報告之設計。 

（七）學生學習評量方式與評分標準。 

三、預期效益、成果與貢獻。 

四、經費預估表。 

第六條  本中心將提交計畫與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集課程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進行書面及會議審查，完成審理後公告之。 

第七條  每門課程補助經費額度以當年度公告為原則。獲補助教師需確實依照申

請規定辦理。未按計畫實際執行者，本中心得撤銷補助。 



第八條  獲補助之教師及教學助理，須參加中心舉辦之相關成果發表會議／工作

坊，以提供教師間經驗之交流，並作為持續補助之重要參考。 

第九條 成果繳交：獲補助教師須於期末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完整「通識教育課

程補助結案報告」（格式如附件２）予本中心，此外，通過申請之教師

有義務於聯合成果發表會中公開分享。計畫執行期間及最終成果產出，

如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獲補助教師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計畫

成果基於教育推廣用途，本中心享有共同使用權。 

 

參、經費來源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補助經費由本中心統籌校內外經費為依歸並公告之。 

 

肆、會議核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